Boehme, Jacob 伯麥（1575～1624） 德國鞋匠，居烈茲（Gorlitz）的神祕家，其思想偏重個人的宗教經驗（Religious Exper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6,Name=Religious Experience}），反對信義宗的經院思想，並對神的本性及祂與世界的關係加以猜測。
　　伯麥的作品多在1612～22年間寫成，內容是根據1600～19年間他的神祕（My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23,Name=Mysticism}）經歷。他用的言語和概念，多半源自長期研究的新柏拉圖主義（參柏拉圖主義，Plato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}）、猶太教的玄學和煉丹術。後期作品中，以《引往基督的道路》（The Way to Christ, 1624）最著名，這是一個集子，比前期作品較接近傳統基督教的思想，但其思想仍然非常複雜。伯麥的作品在他的時期為教會所禁，慢慢地為人忘記【編按︰伯麥的影響力相當廣闊，受其影響的人好些加入了貴格會】，但對勞威廉（W. Law{\LinkToBook:TopicID=709,Name=Law, William 勞威廉}）的《愛的靈》（The Spirit of Love）及其後期作品影響極深，甚至使勞威廉與約翰．衛斯理（J. Wesley{\LinkToBook:TopicID=1228,Name=Wesley, John}）意見不和；衛斯理稱伯麥的作品為「最卓越的廢話」。
　　我們不容易把伯麥的思想歸入任何一類，但他對後代的敬虔主義（Pie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4,Name=Pietism}）和惟心論（Ide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99,Name=Idealism}），留下清晰可尋的痕跡。再者，他那令人「目炫的混亂」（Boutroux），對許多藝術家及詩人很具吸引力；彌爾頓（John Milton, 1608～74）、布萊克（William Blake, 1757～1827），及科爾雷基（S. T. Coleridge{\LinkToBook:TopicID=293,Name=Coleridge, Samuel Taylor}）只是深受其吸引的數例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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